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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2016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通知 

一、参加复试的基本条件 

⑴第一志愿报考我校且初试成绩(单科与总成绩)满足国家 A类地区复试

分数线标准者。 

若某专业一志愿满足国家 A类地区复试分数线人数大于招生计划人数，

按总分由高至低确定复试名单，参加复试的人数一般为该专业拟招人数的120％

左右。第一志愿考生具体复试名单见研究生学院网站！ 

⑵申请调剂到我校，且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平台上确认复试通

知的考生。 

二、复试内容 

复试内容包括体检、资格审查、专业课笔试、综合面试、英语听力口语

测试，MPAcc 考生需进行英语笔试。同等学力考生(不含 MBA、MPA)须加试两

门不同于初试科目的本专业本科阶段主干课程。报考 MBA、MPA、MPAcc 考生

须加试思想政治理论。具体内容见《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2016 年招收硕士研究

生复试工作方案》。 

★专业课笔试科目、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见我校研究生招生简章。 

★调剂考生复试专业课笔试考试科目不能与本人初试业务课考试科目相

同，如果相同，则须选择我校初试业务课考试科目，并在报到时确认。 

三、复试时间及日程安排 

一志愿考生：3月 19 日 

调剂考生：电话联系所在学院预约复试时间，调剂额满为止。 

复试日程安排表 

日期 时间 复试项目 地点 备注 

复试

前日 

8:30—11:00 体检 校医院 携带身份证、照片，不需空腹 

13:30—16:00 报到、资格审查 研招办（三教 208） 携带相关证件、材料。  

复试

当日 

8:30—10:00 专业课笔试 见附件 

携带身份证、初试准考证 10:30—12:00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见附件 

10:30—16:30 综合面试、英语测试 见附件 

复试

后日 
 公布复试合格名单 

调剂生请在规定时间确认待录取，否则视为自动放

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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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MPAcc 外语笔试、MBA、MPA、MPAcc 思想政治理论考试由经管学院自行

安排！ 

四、复试注意事项 

1、考生到校参加复试需携带以下材料及考试用具： 

（1）初试准考证原件及复印件。 

（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正反面都复印）。 

（3）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应届考生）、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往届考

生）。 

（4）应届生证明原件（应届考生）或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往届考生）。 

（5）《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应届考生）或《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

注册备案表》（往届考生），http://www.chsi.com.cn/xlcx/rhsq.jsp 下载。 

（6）《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研究生思想政治表现复审表》。 

请按照以上顺序装订（1）—（6）材料（A4 纸复印或打印）供学校留存，

相关材料请做好备份，提交后存档恕不退还。 

（7）2张近期 1寸免冠彩照。 

（8）考生面试时可提交科研证明、各种等级证书、获奖证明及其它证明

自己能力水平的材料，供面试教师评定面试成绩时参考。 

2、所有参加复试考生在复试前到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查询个人学籍

或学历信息，确认学籍或学历信息与本人报考信息无误且可查询到，并符合

本专业报考要求后方可参加复试，因个人学籍或学历问题造成后期不能被录

取，后果由考生个人承担。 

3、考生在体检结束后将体检表交研招办。 

4、工商管理硕士（MBA）、公共管理硕士（MPA）、定向考生（档案不能到

校的考生）在复试结果公布一周内须签订三方（工作单位、学校、个人）定

向就业协议（研究生学院网站下载）。少民骨干计划考生在复试结果公布一周

内交少民骨干登记表及少民骨干协议书。 

5、保留入学资格考生需在复试结果公布一周内填写《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研究生新生保留入学资格审批表》（研究生学院网站下载），办理保留入学资

格手续。 

6、复试录取阶段程序安排紧密，考生应经常登陆我校研究生院网站招生

信息和相关学院网站，及时了解和掌握相关政策和通知，尤其是拟参加调剂

的考生应积极同相关学院取得联系，以免耽误时间。同时需保持网报时提交

联系方式的畅通，便于学校联系。由于联系方式不畅影响复试录取的，后果

由考生本人承担。 

五、其他事宜 

1、来校乘车路线： 

http://ges.lnp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18&wbnewsid=2797
http://xjxl.chsi.com.cn/index.do
http://www.chsi.com.cn/xlcx
http://www.chsi.com.cn/xlcx
http://www.chsi.com.cn/xlcx
http://www.chsi.com.cn/xlcx/rhsq.jsp
http://ges.lnp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18&wbnewsid=2794
http://ges.lnp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18&wbnewsid=2595
http://ges.lnp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18&wbnewsid=2595
http://ges.lnp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18&wbnewsid=2595
http://ges.lnp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18&wbnewsid=2112
http://ges.lnp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18&wbnewsid=2112
http://ges.lnp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18&wbnewsid=2112
http://ges.lnpu.edu.cn/bgxz/zsgzshow.jsp?articleid=149
http://ges.lnpu.edu.cn/bgxz/zsgzshow.jsp?articleid=149
http://ges.lnpu.edu.cn/bgxz/zsgzshow.jsp?articleid=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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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北站下车，乘坐 15 路公共汽车到北镇站下车，北行 500 米至丹东路

即到（乘出租车 20 元左右）。 

在沈阳站下车，乘沈阳—抚顺雷锋号 1号线大巴车到石化大学站下车。 

在沈阳北站下车，乘沈阳—抚顺雷锋号 3号线大巴车到石化大学站下车。 

2、联系地址： 

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丹东路西段一号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研究生学院招生办（第三教学楼 208 房间） 

3、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部门 联系人 办公室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研招办 李老师 三教 208 56860939 58018439 

化学化工与环境学部 

喻老师 化工原理楼 303 56860968 18604236079 

关老师 化工原理楼 203 56861711 15842359082 

雷老师 化工原理楼 206 56861809 15941321723 

机械工程学院 
王老师 机械楼 310 56865042 15566053384 

邓老师 机械楼 308 56865045 13842310833 

石油工程学院 
缪老师 储运楼 316 56861820 13470589663 

吴老师 储运楼 322 56861595 13841334259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刘老师 信控楼 B202 56864134 15842391313 

柳老师 信控楼 B204 56860879 15941390259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尚老师 计通楼 212 56864332 13704137837 

贾老师 计通楼 418 56860836 13082271969 

经济管理学院 
富老师 经管楼 214 56860720 15241318377 

于老师 经管楼 218 56860568 1384133107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老师 马院一楼资料室 56865003 15242745200 

刘老师 马院 310 56863349 13514137136 

矿业工程学院 
李老师 二教 314 56863800 13842355698 

黄老师 二教 316 56866658 13841399909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研究生学院 

2016 年 3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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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复试笔试面试安排表 

学院 
8:30—10:00 

专业课笔试地点 

10:30—12:00 

同等学力加试地点 

10:30—16:30 

专业面试、外语测试地点 

石化学部 三教 303 化工原理楼 306 化工原理楼 306 

机械学院    

石工学院 五教 A101  储运楼 309、401 

信控学院 信控楼 B301 信控楼 B301 信控楼 B203 

计通学院 计通楼 214 计通楼 401 计通楼 214 

经管学院    

马克思学院 
马院大会议室

301 
马院大会议室 301 马院小会议室 303、304 

矿业学院 仪表楼 201 二教 427 仪表楼 201 

注：此表内容会不定期更新，注意查看！ 

 

 

 


